
  

附表六、評估檢查專業機構廢止認可證認定表 

 重大違法情節 

評估檢查專業機

構  

1.所屬評估檢查員檢查簽證之建築物，有發生災害事故致人員

死亡或重傷，且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有辦理本法第七十七

條第三項之檢查簽證內容不實情事，依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一

規定處分評估檢查專業機構並彙報本部有案。 

2.由非所屬之評估檢查員辦理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檢查簽

證內容不實，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規

定處分評估檢查專業機構並彙報本部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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